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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银江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45 号）核准，同意银江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 股）。截至 2015 年 8 月 5 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3,391,30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每股 2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97,999,992.00 元，扣除总发行费用 17,081,127.15 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980,918,864.85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506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前述募

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开设的以下募集资金专项存款账户： 

序号 项目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实际款项划拨（元） 

1 

智慧城市基地化

建设及应用服务

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庆春路支行 

1202020229900451245 582,918,864.85  

2 

智慧城市信息服

务平台开发及产

业化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保俶支行 

95030158000000306 99,750,000.00  

3 
企业技术中心研

发升级项目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 

10458000000390162 98,25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城支行 
3301040160003122002 200,000,000.00  

合计 980,918,864.85 

 

二、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2016年 3月 22日，公司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的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账号为：10458000000390162）内的 3,000 万元转为大额存单存放；

2016年 4月 25日，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的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账号为：1202020229900451245）内的 7,000 万元转为大额存单存

放，2016年 5月 13日，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的募

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为：1202020229900451245）内的 5,000 万元转为大额存

单存放，具体如下： 

开户行 存单号 存入时间 
存入金额

（万元） 
存期 利率 起息日 到息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 

10458000000420520 2016-3-22 3,000 三个月 1.562% 2016-3-22 2016-6-22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庆春路支行 

浙 B00008173 2016-4-25 7,000 三个月 1.54% 2016-4-25 2016-7-25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庆春路支行 

浙 B00008164 2016-5-13 5,000 六个月 1.62% 2016-5-13 2016-11-13 

注：2016 年 6 月 22 日，存期为 3 个月、存单号为 10458000000420520 的华夏银行大额

存单到期，本金 3,000万元及利息 117,150 元已回到了募集资金专户。 

 

三、上述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1、公司在将上述 15,000 万元募集资金以大额存单方式存放时，已通知保荐

机构。上述存单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将资金转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2、公司不得对上述存单设定质押。 

3、公司不得从上述大额存单账户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本存单对应的募

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公司如需支取资金，必须将上述大额存单

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4、本大额存单不可转让。 

5、公司将在部分募集资金续存为大额存单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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